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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刘立新
通讯员 邵玉红 王崇

一名男子醉酒后驾车，在某
高速公路上被查获，同行的两名
朋友仗义相助，一个顶包扛下醉
驾责任，一个配合作伪证。郑州铁
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依托与公安
机关建立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
办公室，利用立案监督、引导取
证、补充侦查等手段，还原事实真
相，“仗义兄弟”变成了“难兄难
弟”。日前，同案三人均被判处刑
罚。

醉驾被查，承认后又翻供

2021 年 2 月 10 日晚，交警在
连霍高速巡逻时，看见一辆轿车
在高速公路上违规停车，并有人
员下车活动，便上前盘问，发现该
车辆共有郭某、郭某甲、郭某乙 3
名驾乘人员，且车中酒气很重。考
虑到 3人有酒后驾车的重大嫌疑，
民警及时组织 3人做酒精检测。经
检测，3人中郭某甲与郭某乙血液
中的乙醇含量分别为 223.6mg/
100ml、132.66mg/100ml。

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，郭
某乙与郭某两人均指证郭某甲
为驾驶员，郭某甲本人也承认自
己为驾驶员，并对检测结果没有
异议。2021 年 10 月，公安机关以
郭某甲涉嫌危险驾驶罪将该案
移送至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审
查起诉。

受案后，承办检察官张军伟
分别讯问了犯罪嫌疑人、询问了
证人。然而，面对检察官的讯问，
郭某甲推翻了之前的供述，称自
己并非真正的醉驾者，而是为郭
某乙“顶包”，还提供了与郭某乙
的微信聊天记录。与此同时，证
人郭某也否定了先前的证词，又

指证郭某乙是当晚
驾车的司机。检察官
随即找到郭某乙了
解情况，当问及当晚
车辆的驾驶者时，郭
某乙却称自己记不
清了。

郭 某 甲 与 郭 某
为 何 会 同 时 翻 供
翻 证 ， 指 认 郭 某
乙 为 醉 驾 者 ？ 时
隔 仅 几 个 月 ， 郭
某 乙 为 何 会 改 口
称 自 己 记 不 清 当 晚 的 情
况 ？ 他 们 这 样 做 是 为 了
让 郭 某 甲 逃 脱 处 罚 ， 还 是 案
件 另 有 隐 情 ？

检警协作，查明案件真相

由于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同
时翻供翻证，案件证据情况发生
重大变化，为了查明案件事实，
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将此案退
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，并由侦查
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检察官
引导侦查。

针对缺少视频证据的情况，

在 补 充 侦 查 过 程 中 ，
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
关重点排查车辆途经
高速路段的各电子卡
口监控录像，查证车
辆当晚的驾驶员。经
过细致排查，发现一
张卡口照片显示是郭
某乙坐在驾驶位，与
郭某甲、郭某的说法
相吻合。

在掌握视频证据
后，办案人员再次对郭

某甲、郭某、郭某乙和其他证
人分别进行了讯（询）问。面

对证据，郭某乙交代了自己醉酒
驾车的事实。

原来，案发当晚，饮酒后的
郭某甲唆使同样已经饮酒的郭
某乙驾车去往郭某处，接到郭某
后 ，郭 某 乙 驾 车 驶 上 了 高 速 公
路。被交警查获后，郭某乙因自
己没有驾驶证，且此前因醉驾被
处罚过，担心此次被查会受到更
严重的处罚，便谎称是郭某甲驾
车。郭某甲与郭某两人也出于朋
友义气，配合他上演了一出“真
假醉驾”的戏码。

立案监督，追诉一名漏犯

案件补充侦查完毕后，公
安机关将郭某乙与郭某甲一并
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郑州铁
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承办
检察官审查案件后发现，郭某
作伪证妨碍司法的行为，已经
涉嫌伪证罪，而公安机关未对
其立案侦查。

今年 3 月，郑州铁路运输检
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后，公安
机关于 3月 31日对郭某涉嫌伪证
罪立案侦查。同时，该院通过侦查
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与公安机
关多次会商，跟踪案件进展情况。
由于疫情和身体原因郭某在外地
无法回到原籍家中，办案检察官
一边引导公安机关对郭某乙、郭
某甲及其他证人进行讯（询）问、
调取完善书证固定证据，一边和
公安机关承办人一起规劝郭某投
案自首。

今年 6 月 9 日，郭某投案自
首。随后，公安机关以涉嫌伪
证罪将郭某移送审查起诉。7 月
5 日，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分别
以郭某乙、郭某甲 （共犯） 涉
嫌危险驾驶罪，郭某涉嫌伪证
罪向法院提起公诉。庭审中，3
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，法院采
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，于
近日作出判决：认定被告人郭
某 乙 、 郭 某 甲 犯 危 险 驾 驶 罪 ，
判处拘役二个月，并处罚金 1 万
元 ； 认 定 被 告 人 郭 某 犯 伪 证
罪，判处拘役二个月。

本报讯（记者王丽坤） 日
前，由青海省西宁市检察院提
起的知识产权领域刑事附带民
事公益诉讼系列案一审宣判，
涉案的刘某、马某、唐某等 28 名
被告人分别被法院以销售假冒
注册商标的商品罪，判处一年
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共计
承担惩罚性赔偿金 4200 余万元
和司法鉴定、仓储保管等费用
57 万元，并在青海省级新闻媒
体上公开赔礼道歉。经了解，
目前，该系列案被告人已上缴
惩罚性赔偿金 600 余万元，因
疫 情 原 因 ， 尚 未 全 部 上 缴 完

毕，该院将持续关注案件后续
执行情况。

2016 年至 2020 年间，个体
从 业 人 员 侯 某 、 管 某 等 7 人 ，
在未取得注册商标所有权人授
权许可的情况下，在甘肃、江
苏、安徽等地将从黑作坊低价
购买的散装白酒，灌入回收的
多种知名品牌白酒的酒瓶，以
假充真，以次充好，并配以精
美包装与防伪标识后，低价销
售给假酒批发商林某、褚某。
在西宁市城西区、城北区经营
烟 酒 超 市 的 个 体 从 业 人 员 马
某、屈某、陈某、韩某等人，

从林某、褚某处以正品酒 20%
左右的价格批量购买假酒后，
隐瞒事实真相，按正品知名品
牌白酒的价格向众多不特定的
消费者进行销售，牟取暴利，
销售金额高达 3000 万元，严重
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市
场管理秩序。案发后，警方查
处制假售假窝点 37 处，查获假
冒品牌白酒 3.49 万瓶，半成品
25吨。

2020 年 9 月，鉴于此案侵
害 众 多 消 费 者 合 法 权 益 ， 被
侵 权 商 标 知 名 度 高 ， 严 重 损
害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， 在 公 安 侦

查 阶 段 ， 青 海 省 检 察 院 及 时
启 动 省 、 市 、 区 三 级 院 一 体
化办案机制，指导西宁市检察
院成立专案组，提前介入引导
侦 查 取 证 ，重 点 围 绕 罪 名 定
性 、犯 罪 数 额 认 定 、公 益 受 损
情况、假酒是否有毒有害等案
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问题，同
步 做 好 侦 查 、调 查 和 取 证 工
作，协助并配合公安机关全面
厘 清 了 这 个 集 产 、供 、销 于 一
体 的 特 大 制 假 售 假 犯 罪 团 伙
的犯罪链条。

2021 年 10 月，西宁市检察
院在履行公告程序，确认没有

其他合法组织提起诉讼的情况
下，依法对该系列案提起刑事
附带民事公益诉讼。日前，法
院 经 审 理 ， 对 25 起 案 件 的 28
名被告人均以销售假冒注册商
标的商品罪判处一年至四年不
等有期徒刑，各并处罚金 18 万
元至 300 万元不等；其中有 21
起案件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
分在庭前达成调解，涉案的 24
名被告人同时被判决承担销售
金额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；其
余 4 起案件的 4 名被告人被判
决承担销售金额三倍的惩罚性
赔偿金。

产供销一条龙，销售仿冒名酒3000万元
青海西宁：涉案人员获刑并被判惩罚性赔偿

本报讯（通讯员潘 颖 佼）
游戏防沉迷系统是为防止未成
年人过度游戏，倡导未成年人
形成健康游戏习惯而设计的，
然而有不法分子收集倒卖公民
个人信息，提供给未成年人使
用，从而绕开防沉迷系统。日
前，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检察
院依法对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
息罪的小海（化名）提起公诉，

并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
诉讼。11 月 14 日，法院经开庭
审理，当庭以侵犯公民个人信
息罪判处被告人小海有期徒刑
三年，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 3 万
元；同时支持了检察机关提出
的公益诉讼请求，判令小海删
除已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，并
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道歉。

小 海 是 在 校 大 学 生 ，2020

年某天，他看到自己的一个游戏
群里发布了一条某发卡平台（虚
拟商品交易平台）可以买卖整套
个人信息的广告，这让拥有多个
游戏群的小海嗅到了“商机”。

原来，各种游戏群里时常会
有人共享一些成年人的个人信
息，以提供给那些未成年人游戏
玩家使用，从而绕过防沉迷系
统。而小海就拥有多个这样的

游戏群，于是他将所在群里的个
人信息汇集起来，按照平台四件
套（手机号、银行卡号、身份证号
码、姓名四类信息）、二件套（姓
名、身份证号码两类信息）的标
准在发卡平台售卖。

“有的买家是游戏玩家，用
于避开防沉迷系统；有的买家
是卖房的，用于刷业绩。其他
的用途就不清楚了。虽然知道

卖别人的个人信息不好，但我
不知道这是违法的。”案发后，
小 海 对 办 案 检 察 官 说 。 经 查
明，小海一共售卖了 18 万余条
个人信息，获利 2万余元。

今年 10 月，吴兴区检察院
依法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
罪对小海提起公诉，同时对其
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。
法院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。

从游戏群里的个人信息中嗅出“商机”
湖州吴兴：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

一男子以获取网络广告费为目的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复制发行
电影、电视作品 907 部。经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
提起公诉，近日，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六个
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 1000 元。

2018 年 1 月，孙某购买了云服务器和域名，搭建了“爱自由影院”
网站。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孙某通过在网站上设置自动采集互联
网上未经授权传播的免费影视资源源代码的方式，将互联网上的影
视作品通过设置好的端口批量导至其租赁的服务器上，受众可通过

“爱自由影院”网站观看。同年 4 月，孙某注册某知名平台联盟账号，
通过在“爱自由影院”网站放置广告，让网站访问者点击，以获取该联
盟的广告费。2019 年 3 月，南昌市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发现“爱自由影
院”网站在互联网传播侵权影视作品，遂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。
2021 年 9月，孙某被抓获归案。

据统计，截至案发，孙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已复制电影、电视作
品 907 部。经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今年 11 月
10日，法院作出上述判决。 黄娟 胡懿/文 姚雯/漫画

盗链影视作品 侵犯著作权获刑

本报讯（记者周晶晶 通讯员田
师园 李颖） 为图私利，某男子将

“三无口罩”冒充国外品牌口罩货源
介绍给他人，倒卖 12.5 万个，销售金

额达 43万余元。日前，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依法以销售伪劣产品罪提
起公诉，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25万元。

2020年 2月，武汉的殷女士见口罩供不应求，便想大量购买口罩，于是在朋
友圈发布求购信息。不久，她在一个群认识了自称有海外口罩货源的张某，随后
与对方约定好口罩的品牌与价格，并明确要求产品必须为医用外科口罩。

“最少 10 万个起订。”当问及最低发货数量时，张某的答复明显超出了殷
女士的预期，但她转念一想，有总比没有好。最终，殷女士决定花 43 万余元网
购 12.5 万个口罩。由于交易金额较大，殷女士始终心存疑虑，张某随即拨通视
频通话，在屏幕里向殷女士展示了自己的身份证。在张某的再三保证下，殷女
士放下了戒备，随后将 43 万余元货款全数转账给张某。收到钱后，张某承诺 2
月 24日前后殷女士即可收到货，若收不到可以退款。

直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晚，仍未收到口罩的殷女士急忙联系张某，却被告
知货还未出海关。于是她立即要求退款，对方却表示因为汇率转换问题，退款
会损失好几万元，并再次保证 3 月 2 日能到货。3 月 3 日，口罩依然未到，殷女
士怀疑遭遇诈骗，遂报警。

2020 年 3 月 15 日，张某承诺的 12.5 万个口罩终于到货了，殷女士委托身
在广州的好友帮忙收货。收到 5 大箱口罩后，朋友拆箱检查，发现其中全是没
有外包装盒的散装口罩，没有任何质检或品牌资质证明文件。她拿起一个口
罩仔细查验，薄薄的口罩拆开后仅有三层无纺布，缺少正规医用口罩必须有
的一层熔喷布。朋友将详情告知后，殷女士怀疑这批货都是假口罩，遂将部分
口罩送至权威部门检验。经检验，这些口罩的过滤效率仅为 14.8%，过滤效率
和标识均不符合标准。于是，殷女士再度找到张某，要求他退钱。对方嘴上答
应着，却迟迟不退。4月 8日，殷女士再次报警。

接到报案，公安机关于 2020年 10月将张某抓获归案。涉案口罩等物品被公
安机关扣押。

据张某供述，2020年初，张某收到几年前结识的境外人员刘某发来的消息，
对方称自己一直在海外从事口罩生意，目前有货源可供交易。不久后，得知殷女
士有购买口罩的需求后，急于交易的张某没有验证刘某贩卖口罩的资历和真
伪，便联系其进购口罩。2月 24日，与殷女士约定的交货期已到，张某从刘某口
中得知货物还在清关，于是继续与殷女士拖延时间。直到 3月 3日，境外供货方
称货无法送达，只能补另一批口罩发来。此时，张某已得知货被替换，面对殷女
士的催促和警方的介入，他深知不好交代，为了不因退货让自己承受损失，他隐
瞒了换货的事实与口罩的质量问题，最终将12.5万个“问题口罩”发给了殷女士。

2021 年 1 月，该案被移送至江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经审查查明，张某通
过刘某等人联系向境外采购口罩。在与供货方联系供货过程中，张某在明知
对方提供的口罩无产品合格证、无产品说明书、无产品标识的情况下，仍安排
对方发货，并委托物流公司办理货物清关手续。经鉴定，该批口罩为非医用无
品牌无型号无纺布口罩，细菌过滤效率远低于医用口罩要求的标准。

因该案属于涉疫案件，社会影响较大，经检察机关退查补充完善相关证
据及审判机关层报上级审批，法院于今年 6 月 30 日作出判决，判处张某有期徒
刑五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25万元，并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，公安机关扣押的口罩
等物品予以没收、销毁。宣判后，张某不服，提出上诉。日前，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
诉，维持原判。

43万元买到12.5万个“问题口罩”
一男子倒卖伪劣产品获刑五年六个月

郭某甲与郭某为何会同时翻供翻证，指认郭某乙
为醉驾者？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真正的罪犯逃脱处
罚，还是另有隐情？

谁是真正的

醉驾者


